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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则

第一条 本条款为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中山市地方财政水产养殖

天气指数保险》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的附加险条款，只有在投保了主险的基础上，方可投

保本附加险。

第二条 凡涉及本附加险合同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主险合同与本附加险合同相

抵触之处，以本附加险合同为准；本附加险合同未约定事项，以主险合同为准。主险合同效

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合同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

保险标的

第三条 主险保险水产可作为本附加险合同的保险标的（以下简称“保险水产”）。

保险责任

第四条 在保险期间内，当保险水产所在区域由于自然灾害原因导致外部电网停电，且

连续停电时长超过 4小时（不含），视为发生保险事故，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

赔偿。

停电时长以供电部门出具的证明文件为准。

保险金额

第五条 除政府文件另有规定外，保险水产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其生长期内的饲养成本

确定，并在保险单中载明。

保险金额=每亩保险金额（元/亩）×保险面积（亩）

保险面积以保险单载明为准。

赔偿处理

第六条 在保险期间内，保险水产发生本附加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，保险人按以下方式

计算赔偿：

每次事故赔偿金额=每亩保险金额(元/亩)×不同生长期对应赔偿比例×不同停电时长

对应赔偿比例×存塘比例×保险面积(亩)

总赔偿金额=∑每次事故赔偿金额

保险水产不同生长期对应赔偿比例表

不同生长期 赔偿比例

起保日期 90 天（含）以内 30%

起保日期 90 天（不含）-200 天（含）以内 60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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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保日期 200 天（不含）以上 100%

存塘比例=出险时每亩鱼塘保险水产总数量/投保时每亩鱼塘保险水产年计划养殖数量

存塘比例：存塘 50%（含 50%）以内对应的赔偿比例为 50%；存塘 50%以上对应的赔偿

比例为 100%；存塘比例为零则不赔付。存塘情况以市农业农村局印发的《水产养殖生产日

志》所记录的数据为依据；如无《水产养殖生产日志》或记录数据不完整、不真实，则按

存塘 50%的标准来计算。

不同停电时长对应赔偿比例表

停电时长 赔偿比例

4h＜连续停电时长≤8h 5%

8h＜连续停电时长≤12h 8%

12h＜连续停电时长≤18h 15%

18h＜连续停电时长≤24h 20%

24h＜连续停电时长≤48h 40%

48h＜连续停电时长≤72h 60%

72h＜连续停电时长≤96h 80%

连续停电时长＞96h 100%

注：15 天视为一个停电灾害周期，一个周期内多次灾害达到起赔点的，只赔偿一次且

以最高赔偿等级进行赔偿。保险期间内，同一地区遭遇多个停电灾害周期，被保险人可多

次获赔，但总赔偿金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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